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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公安局中山路办公区机关食堂

委托协议

委托方：信阳市公安局中山路办公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。

服务方：信阳柒号实业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法定代表人史莹莹，身份证号码 411521198909101747 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按照【信财

公开招标-2024-110】文件内容，甲、乙双方在相互信任、自愿、平

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，达成一致，甲方自愿将单位机关食堂委托乙方

信阳柒号实业有限公司管理承包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 、甲方将机关食堂委托给乙方管理，包括职工用餐，公务接

待及后厨所有勤杂工作，管理费用（含服务人员报酬）叁年总费用为

人民币贰佰叁拾肆万元整，每年人民币柒拾捌万元整(¥780000)，即

每月人民币陆万伍仟元整 (¥65000)， 由甲方按月支付。
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；

1、 甲方负责提供的餐厅应具备排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消防等功

能及所需的专用设备和设施（主要指厨房设备餐具、餐台、工作服、

住宿、餐桌椅等），以保证餐厅的正常运行。

2、 甲方为乙方提供国家规定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，确保乙方

工作人员在人身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从事工作。

3、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配菜、营养搭配、服务水平及卫生状况进

行监督，如对主干厨师技术能力不满，有要求乙方更换的权利，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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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进行膳管会评议工作及日常检查。根据集中反映的意见要求改

进，以保证供餐服务的品质。

4、 在履行协议期间，甲方承担物业管理费、水、电、燃气等费

用，以保证餐厅的正常运行。

5、 甲方需按乙方要求采购足量的原料，并保证质量供乙方及

时使用，负责对采购的食材进行验收和核算。

6、 乙方需接受甲方领导和监督，若乙方违反相关制度，甲方

有权利对乙方做出正当处罚，具体办法协商制定于规章制度中。

7、 甲方负责解决乙方服务人员的工作餐，用餐时间由乙方统

筹，乙方所有人员用餐必须在甲方指定的员工餐厅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；

1、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按时按量提供工作餐，为保证服务和菜品

质量，机关食堂工作人员统一由乙方聘用管理，根据需要配备厨师长、

厨师、炖菜师、配菜师、打荷、清洗工、餐厅经理、服务员、保洁工

等；在保证人员的数量不低于机关食堂正常运行的需要下，可自行安

排人员休息、请假等事宜。

2、乙方在管理期间要确保食堂内外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，并做

好防火、防盗的安全措施。若全年无发生安全事故，双方可协商给予

乙方一定的安全管理奖。

3、餐厅所有服务人员的人事管理权利归乙方行使。

4、食堂及服务人员的安全责任，若由乙方管理不善出现安全事

故由乙方承担。在工程维护期内因为水、电、气、工程质量因素（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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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意外脱落等）或设备故障导致就餐人员或乙方员工受伤，及不可抗

力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及工伤则由相关工程部门负责。乙方所有人员

所涉及的劳动争议，均由乙方负责。

5、若乙方正常使用餐厅设施出现问题时应及时通知甲方解决、

甲方得到通知未能及时给予解决，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相关责任。

因乙方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产生的后果，乙方应承担相关责任。

6、乙方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并遵守甲方的劳动纪

律和指定的规章制度，严守保密规定。

7、乙方每天对食品的卫生进行检查，留取样品保留至 48小时，

以备食品卫生检疫部门随时抽查。

8、乙方应保证餐厅在甲方工作日内正常就餐，应特殊原因要求

在其它时间供应工作餐，应提前通知乙方。

9、乙方严把进货质量关，不得盲目要求甲方采购原料，严禁腐

烂、霉变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肉类、蔬菜、米面、粮油等原料进入

机关食堂，有权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原料无条件退还。

10、乙方应遵守和执行甲方的各项指标和制度，如:卫生要求、

菜肴出品要求、安全操作要求、设备设施保管的要求。

11、任何一方在协议履行期间都可提前一个月书面提出终止合

同。

12、合同承包期间，因就餐人员的增加，造成服务成本增加，乙

方有权向甲方提出增加服务费用。

四、合作期限及付款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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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乙方根据有关管理法规与甲方签订外包管理服务合同，承包

期限为 2024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2027 年 11 月 18 日止。

2、管理服务费付款方式按月付款，次月 15日前支付相关的款项

五、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

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通过劳动仲裁。

六、其它；

1、本合同如有遗漏和未完善之处，甲、乙双方可依据需要协商

再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部分具有同等的法

律效率，但附加协议未修改仍按原条款执行。

2、本协议正本共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贰份，签字、盖章后生

效并具有法律效力。

3、如遇不可抗力因素而产生的本协议中任何条款无法正常执行，

双方互相免除责任，但不影响协议中其他条款的执行。

甲方（公章） 乙方（公章）

经 办 人： 经 办 人：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 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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